
『愛。恆遠』殯葬服務契約服務項目與規格

流程 服務項目 選項 ( 依需要勾選 ) 規格說明

禮儀師親訪
或電話諮詢

24 小時遺體接運
(0800-606-999)

遺體安置

生命護照一份

至殯儀館

禮儀師親訪

至殯儀館

在宅

在宅

其他

電話諮詢

靈堂佈置

臨
終
諮
詢
遺
體
接
運

靈
堂
設
置

指派專人代辦，提供出殯路線圖表一份

指派專人代辦

指派專人代辦

訃聞 100 份 ( 雙折式素面 )

指派專人代辦

搭棚者適用

關懷諮詢及應注意事項說明

擇定入殮、作七、出殯日期

骨罐描金刻字及銅像鑲嵌

代 聯 絡 法 醫 開 立 死 亡 證 明 書
代辦申請殯儀館、出殯禮廳
火化爐暨火化 ( 埋葬 ) 許可

治喪期間提供諮詢
依家屬需求及往生者之宗
教信仰或當地之風俗習慣

居喪期間關懷

契 約 服 務 流 程 說 明
及禮儀風俗諮詢

擇日時間規劃
奠文撰擬

代辦申請事項

報備出殯路線

申請搭棚許可

骨罐刻字處理

訃聞印製

頭七誦經

尾七誦經

作
七
誦
經

治
喪
協
調
與
規
劃

誦經人員一名安靈誦經

接體車一輛一趟次 ( 限同一縣市 20 公里
內 )，接體人員一名

水床一組、往生被一條、棺幃一套 ( 在宅 )
或代訂活動式冰櫃 ( 屬行政規費 )
唸佛 ( 道 ) 機一台

禮儀師或專任禮儀人員一名

禮儀師或專任禮儀人員一名

禮儀師或專任禮儀人員一名

誦經人員一名、祭品一組

誦經人員一名、祭品一組

殯儀館須配合館方設施 ( 屬行政規費 )
在宅為六尺祭壇一式、豎靈用品一組 ( 香爐
一只、花瓶一對、蓮花燈一對、環香一盒、
魂 帛 ( 幡 ) 一 組、 銀 紙 一 份、 細 香 一 包 )，
鮮花一對、水果一份

【附件 一】



場地租借
殯儀館

主持家公奠禮、宣讀奠文
引導儀式進行

男

黑長袍

素食

殯儀館

戶外搭棚 塑膠帆布棚架 5 格 ( 寬 15 尺、長 10 尺 )

戶外搭棚

其他 丙、乙級禮廳 ( 依當地殯儀館規格而定 )
一節 ( 場 ) 次

緞帶花或藝術型一式 ( 尺寸依當地殯儀館
丙、乙級禮廳規格而定 )、珍珠板割字

音響主機一套、擴音喇叭一支、
麥克風一支、燈光一式

司儀人員一名、襄儀人員二名
西式樂隊人員五名

三牲一組、水一瓶、菜碗一組

15 吋放大精緻藝術框照片一組

女

麻苧衣

葷食

外牌樓

禮堂佈置

遺像

燈光音響設備

禮謝品

入殮、封口

壽衣

壽內用品

孝服 ( 租用 )

祭品

司儀、襄儀人員
樂隊人員

出殯誦經 誦經人員三名

禮儀人員四名接待護靈

奠
禮
場
佈
置

入
殮
移
柩

奠
禮
儀
式

15 尺鮮花祭壇一式
觀禮座椅 ( 依當地殯儀館丙、乙級禮廳規格 )

雲海布幔 4 格、15 尺鮮花祭壇一式
觀禮座椅 50 張、T 字地毯一組

受禮桌二張、指示牌一組 ( 公奠、受禮 )
奠禮流程表一張、淨水組一式

黃絲帶 100 枚、回禮毛巾 50 份、杯水 2 箱
文具用品一組 ( 簽名簿、禮簿、謝卡、
公祭單各一本、簽字筆 2 支 )

淨身、著裝人員二名、入殮人員二名

蓮花被枕一式、銀紙 (10 支 )、
壽內用品一組、環保火化棺乙具

彩色 黑白

孝服 20 套，孝誌提供
親友頭白巾 20 條

男中式壽衣或西裝一套 ( 擇一 )
女中式壽衣或旗袍一套 ( 擇一 )



客戶滿意度調查表一份

發引火化

撿骨晉塔

其他應記載事項：

備註 :

圓滿關懷

節祭緬懷

祝
融
昇
華

永
續
關
懷

百日、對年節祭通知函
提供百日、對年、三年、
合爐、四時祭祀等相關通
知及諮詢服務

高級禮車一輛 ( 限同一縣市 20 公里內 )、
禮儀人員二名

禮 儀 人 員 一 名、 誦 經 人 員 一 名、 七 人 座
車 輛 一 輛 ( 限 同 一 縣 市 20 公 里 內 )、 骨
罐 保 護 背 袋 一 只、 鮮 花 水 果 一 組、 包 巾
一條、高級玉石骨灰罐乙只

本項服務包含上述內容所載各項殯儀設施之規費，以使用人之戶籍地所在鄉鎮市區為限。

如使用人於非戶籍所在鄉鎮市區之殯儀設施進行相關儀式，需自費補足跨鄉鎮市區之差額。

本項服務內容所載各項車輛如接體  (  救護車  )、禮車、安主、晉塔，均限同一縣市  20  公里內，

如超出需自費補足差額。

因家屬特殊需求，致服務項目、規格變動，所衍生之費用，禮儀師另外報價收費。

限台灣本島使用



陽光生前殯葬服務契約實施程序與分工
【附件二】

流程
殯葬公司負責 家屬或契約執行配合

分工情形
備註活動事項

關懷輔導 指派專人服務 隨侍在側、通知親友 填送服務通知書

收受遺體接運
切結書

家屬參與

參與決定

準備往生者及家屬代表身分證

陪同

同上

參與討論

參與討論

選定照片或底片

參與討論

提供所需文件

詢問親友出席意願

提供名單、校稿、自行寄送

家屬自行申請

提供往生者生辰、決定日期

陪同
準備相關證件
( 身分證、死亡證明書 )

在宅者負責提供場地

1. 備妥所需物品
( 盥洗用具及往生者衣物 )
2. 按時祭拜

諮詢專線：0800-606-998
履約專線：0800-606-999

提供資訊及建議

指派專人協辦

指派專人、專車接運

指派專人代辦

代訂或提供冰櫃

代辦場地申請靈位安置
祭品代辦

靈堂安置、祭品代辦

承辦禮儀師說明

承辦禮儀師說明

禮儀師提供範本

指派專人代辦

指派專人辦理

代為撰擬、校稿、印製

禮儀師協助

指派專人代辦遺像放大及裱框

指派專人擇日、代訂禮廳
及火化爐

殯葬禮儀諮詢

確認治喪場地

申辦死亡證明

接運遺體
至指定地點
( 殯儀館或自宅 )

辦理入館手續

說明契約內容及
家屬應有權益

擇定入殮、作七
、出殯日期

奠禮當日流程及
時間確定

遺像準備

撰寫奠文

申請
火化 ( 埋葬 ) 許可

運輸工具
車位安排

訃聞印製與發送

申請搭棚許可

遺體冰存

殯儀館內

在宅

臨
終
諮
詢

遺
體
安
置

靈
堂
設
置

治
喪
協
調
與
規
劃



禮堂
( 祭壇、花山、花海 )

指派專人辦理 參與決定

參與決定

專人點收、點退

陪葬用品 ( 環保、簡樸為宜 )

全程參與

陪同

家屬參與 無此儀式則免

一併收受
「殯葬服務完
成確認書」

指定數位親友協助清理

全程參與

全程參與

確認領回

全程參與

家屬代表受訪或填問卷

自行祭拜或委託業者

指派奠儀受禮人員、指定
親友擔任接待

親友來賓配合穿戴及接受
禮儀指導

排定公奠單位順序、致謝
答禮

指派專人辦理

指派專人辦理

委請專人服務

提供棺內相關用品

指派專業禮儀人員服務

委請法事人員服務

指派專人服務

 司儀、襄儀、奠文宣讀
、服務引導等人員安排

指派禮儀師或專業禮儀
人員服務

禮儀師督導司儀及服務
人員依家公奠儀式進行

指派專人主持

火化場員工執行
禮儀師協助

委請法事人員服務

指派專人交通安排
祭品提供

指派專人電訪或親訪

寄發通知 ( 百日、對年 )
或接受相關諮詢服務

觀禮者席位安排

奠禮用品準備

遺體清洗、著裝

入殮用品準備

入殮

入殮法事

移柩至禮堂

工作人員勤務分派

喪葬禮儀
服制穿戴指導

奠禮進行

安釘禮及點主禮

場地善後

發引火化

返主安奉

撿骨封裝

晉塔奉厝

圓滿關懷

節祭緬懷

奠
禮
場
佈
置

淨
身
入
殮

奠
禮
儀
式

祝
融
昇
華

永
續
關
懷



切結人 :                                           ( 乙方 )

代表人 : 

通訊地址 : 

連絡電話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契約」( 契約編號 :                        ) 約定接運                          ( 丙方 ) 之遺體。

切結事項如下 :

一、接體人員姓名 :

二、該遺體經甲方或其指定人確認係丙方本人無訛。簽名 :

姓名 :

此    致

( 甲方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

本 陽光禮儀股份有限公司 ( 乙方 ) 依據與                    ( 甲方 ) 所簽訂「陽光生前殯葬

大體接運切結書〈家用型〉

【附件三】



甲方 :                                         ( 簽章 )                                 

( 契約編號 :                                )，今乙方已依約提供                              ( 丙方 ) 殯葬服務，

且內容與品質均合乎約定，本契約之帳款業已結清，雙方同意本契約已完成無訛，特此確認。

殯葬服務完成確認書〈家用型〉

【附件四】

( 甲方 ) 與陽光禮儀股份有限公司 ( 乙方 ) 簽訂「陽光生前殯葬服務契約」

乙方 :    陽光禮儀股份有限公司   ( 簽章 )                                 

代表人 : 余孫春美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 13150380        

通訊地址 :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 63 號 4 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

通訊地址 :



生前契約轉讓登記表

登記日期 備註出讓人
蓋章

受讓人
蓋章

受委託人
蓋章

公司登記
蓋章



陽光生前契約使用服務辦法 
第一條  宗旨 

第二條  交付文件 

 
本辦法規範陽光禮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所發行銷售之各項生前契約 

商品使用暨服務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及說明買受人、使用人(被服務人)受    

讓人與本公司雙方相關、義務及契約使用申請、服務項目等一切程序及作業

細則。 

 
立契約人於簽訂本契約書依據契約第十九條約定，悉數付清價金，或依據本契    

約書第十九條規定，立契約人交付首期價款後，俟本公司完備契約作業程序。  

簽約後乙方應交付之文件: 

(一)本契約書。

第三條  繼承 
買受人或權益人未提出使用申請前，得將其權益自由轉讓予他人。為維護買受

人之權益，買受人必須親自辦理應附下列文件辦理轉讓手續 

(一) 受讓人身分證正本及印章(新客戶需另留存客戶資料) 。

(二) 本契約書正本。

(三) 受讓人及買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四) 填具『轉讓申請書』。

(五) 手續費(依公司當時公告之收費標準收取) 。

第四條  繼承 

備齊下列資料依規定辦理: 

(一)名下全部陽光生前契約。

(二)除戶謄本或死亡證明書。

(三)繼承人親自至本公司辦理，備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依民法規定，除配偶為當然繼承者人外，依序為:子女(直系血親卑親屬)父

母→兄弟姊妹→祖父母。同一順位之繼承有數人者，得拋棄並移轉繼承所得

予其餘之繼承人。

※ (四)繼承人與被繼承人之關係證明文件。

第五條  變更 
  辦理姓名變更事項，持有人應具備相關文件親至本公司辦理: 

(一)買受人之新身分證、新印章、原印章。

(二)戶政機關之戶籍謄本正本。

(三)原買受人名下持有之全部生前契約正本。

(四)填寫『契約變更申請書』。

(五)繳交手續費(依公司當時公告之收費標準收取) 。

第六條  請求契約履行服務 

買受人申請使用本契約之履行禮儀服務時，請通知本公司，並告知契約編號、

請求履行者之身分及聯絡電話、服務地址、宗教信仰等相關資料。 

◎本公司全省 24 小時免付費接體專線:0800-606-999



第七條  請求契約履行服務檢附文件 
(一) 陽光生前契約書正本。

(二) 死亡證明書十份。

(三) 買受人或通知人身分證正本。
(四) 買受人或通知人親至填具『客戶權益確認書』或『大體接運切書』

第八條   服務範圍 

乙方依本契約所提供殯葬服務項目與規格，本契約書附件一。乙方依本契約第

十九條收取總價款提供之殯葬服務，以臺灣本島為服務範圍，如超出服務範圍

時，其所費用依第四條規定處理

 本契約書發生遺失或毀損情形，致必須補發時，應檢附下列文件辦理補發:  
（一）因損毀補發之客戶，須繳回原損毀之契約書。

（二）買受人身分證證明文件及原簽約書之印章。

（三）填寫『補發聲請暨切結書』。

（四）繳交手續費(依公司當時公告之收費標準收取) 。

一.本公司或請求履行者於本公司派員進行接體服務前，應排除第三者介入，

倘若有發生前項情事，致使乙方無法執行接體服務，或致增添額外費用時
應自行負責。

二.甲方或請求履行者與喪家配合原定之儀式、程序、時日等步驟進行不得

無故變更前該步驟，否則其所生之各項費用應自行負責。

三.為便於本公司確實履行本契約所載之義務，甲方或請求履行者於請求履

行同時，有義務對文件與資料之真實性與正確性，配合提供說明及證明。

如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致增加之程序、文件及費用

應由甲方或請求履行者負擔之。

第十二條  贈品劵使用規範 

本公司贈品劵(禮儀用品抵用劵，現金回饋抵用劵)， 需遵守使用須知及相 

關規範辦法，本公司保有解釋、修改、調整、終止等相關權利，其詳細

辦  法、變更事項或未盡事宜則以陽光禮儀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為主，如有

任何  諮詢，請洽陽光生前契約 24 小時務專線 0800-606-998。 

第十三條  注意事項 

締約雙方應參酌相關法令誠信公平原則履約，因本契約所生爭議，雙方同意

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本契約總價款不包含服務所衍生之相關政府規費，服務時所產生各項政府之規
費，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第十一條  配合事項 

第九條  政府規費 

第十條  補發作業 



【臨終關懷服務】

因為有緣，相信陽光…… 

我們深信此刻的因緣，是必須經過數十年的累積，時時提醒我們『緣』的珍貴，也更

懂得珍惜每每的服務。期許也抱持最真、最善、最美的服務，可以分擔家人的悲痛，陪伴共

同走過，所付出的不及家人帶給我們的成長與收穫。

當無常即將發生時，您最要緊的事……

適時通知親友臨終者狀況(讓親友能先前探視…)

先行備臨終者一套寬鬆居家服於護理站，出院前委由護理人員更換

討論確認選擇宗教儀別？葬別形式？

討論確認臨終者是否留一口氣返家？採何種形式？

討論確認何處豎靈？出殯會場地點？

討論確認大體保存方式(冰存與入殮的差別…)

挑選臨終者照片作為放大遺照用

辦理戶籍遷移以規避火化規費(留意行政相關規定)

提供主要家眷出生年月日(生肖及年齡)以為擇日用途

列出家眷成員名單以備訃聞印製

財務管理(如辦理過戶、解約、請領、更換…)

當無常來到時，您最要緊的事……

當醫院宣判事實發生或決定留一口氣返家

第 1 步    手機直撥履約服務專線 0800-606-999(24 小時)

第 2 步    值班禮儀師 10 分鐘內回覆家屬代表

第 3 步    正式啟動禮儀服務

 



型態 處所 家屬準備事項

彌
留
者
位
置

醫院

請護理人員協助更換居家服
護理站即通報往生室人員將大體移請至往生室 (有同業進駐者)
辦理離(出)院相關行政手續 (耗時 1-2 小時須耐心等候)
如有其他業者遊說，請婉拒表明已委由『陽光生前契約』服務
經往生室人員許可通知後，陽光始可進入院內
家屬代表辦理出院手續，另整理住院期間的私人物品
留一口氣返家者，需申請診斷書 1 份佐證，以利死亡證明書開立
申請死亡證明書 10 份(往生者身份證正本及健保卡)
安排家屬 1-2 人乘坐接體車隨行(上、下車，電梯、過橋呼請)
通知留守家中的親人

自宅

如有意外疑慮，立即通知當地派出所管區協助完成司法相驗
請勿干擾現場及移動大體，等候服務人員協助
備妥先人就醫診斷書 1 份及身份證正本，以利死亡證明書開立
先行向神明或祖先稟報後，隨將紅燭燈電源拔除
撕除家中門聯並電燈打開保持通明

靈
堂
位
置

殯儀館

備妥死亡證明書一份
備妥家屬代表身份證件影本一份
通知親友館方位置及靈堂編號
保持手機暢通

自宅

備妥輕薄毯子二件、枕頭
先行將大廳的櫃子、沙發移除保持淨空
先行向神明或祖先稟報後，隨將紅燭燈電源拔除
撕除家中門聯並電燈打開保持通明
保持手機暢通

助
念
服
務

自有助念團
請備妥助念團連絡電話(如慈濟、法鼓山、佛光山…)
告知助唸團預計到達靈堂的時間
詢問應準備物品或注意事項(花果、桌椅…)

無助念團
陽光提供念佛機，家屬可自行依循念佛機助念
助念團(諾那華藏精舍 24 小時  07-3236043)

大
體
保
存

八小時後冰存
(瞻仰追思)

往生當日，非通書所載好日好時
部份親友無法趕及瞻仰遺容
大體病變異常如外傷切口、水腫、腹水…
其他特殊考量 

八小時後入殮
(照片追思)

往生當日，即通書所好日好時
入殮當日，主要家屬並無沖煞
毋需考量部份親友未能趕及瞻仰遺容
宗教信仰因素(如佛教冰寒說…)
其它特殊考量 

淨
身
更
衣

立即換壽衣 備妥毛巾、溫水、垃圾袋、剪刀、衛生紙

入殮前換壽衣 維持身上所穿衣物

禮儀大小事 交給陽光禮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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